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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5月12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05月12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05月 12日 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
12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松白路英威腾光明科技大厦A座13楼多功能
厅。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主持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黄申力先生因日程安排冲

突，经半数以上董事推选，由董事田华臣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会会议并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386人，代表股份 149,449,

3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648%。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0人，代表股份71,271,9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6628%。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1,376人，代表股份78,177,3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5021%。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1,380人，代表股份64,264,2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110%。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会议。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森林律师、方映华

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5,520,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2976%；反

对 33,266,3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2593%；弃权 662,20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3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335,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2046%；反对 33,266,3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1.7649%；弃权662,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04%。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情况：同意 115,861,6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5257%；反

对 32,837,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9720%；弃权 750,70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2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676,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7349%；反对 32,837,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51.0969%；弃权 750,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682%。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情况：同意 115,347,6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1817%；反

对 33,350,4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3155%；弃权 751,30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2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162,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9351%；反对 33,350,4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51.8958%；弃权 751,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691%。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 115,326,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1678%；反

对 33,367,2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3268%；弃权 755,40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5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141,5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9026%；反对 33,367,2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51.9220%；弃权 755,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55%。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4、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同意 115,303,0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1519%；反

对 33,370,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3293%；弃权 775,40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8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117,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8657%；反对 33,370,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51.9277%；弃权 775,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66%。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5、发行价格、定价基准日及定价原则
表决情况：同意 115,302,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1515%；反

对 33,365,1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3254%；弃权 781,80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3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117,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8648%；反对 33,365,1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51.9187%；弃权 781,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65%。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6、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表决情况：同意 115,467,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2621%；反

对 33,199,4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2145%；弃权 782,20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3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282,5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1220%；反对 33,199,4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51.6608%；弃权 782,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72%。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7、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同意 115,518,5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2961%；反

对 33,018,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0937%；弃权 911,90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0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333,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2010%；反对 33,018,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51.3800%；弃权 911,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90%。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8、募集资金规模和用途
表决情况：同意 115,854,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5210%；反

对31,950,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785%；弃权1,644,60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0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669,5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7242%；反对 31,950,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9.7167%；弃权1,644,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591%。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9、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 115,999,5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6179%；反

对31,917,6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568%；弃权1,532,20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5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814,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9495%；反对 31,917,6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9.6663%；弃权1,532,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842%。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10、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情况：同意 115,858,0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5233%；反

对32,582,3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016%；弃权1,009,00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5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672,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7293%；反对 32,582,3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0.7006%；弃权1,009,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01%。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5,274,6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1329%；反

对 33,422,3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3637%；弃权 752,40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3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089,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8215%；反对 33,422,3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52.0077%；弃权 752,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08%。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5,264,2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1259%；反

对 33,433,1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3709%；弃权 752,00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3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079,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8053%；反对 33,433,1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52.0245%；弃权 752,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02%。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

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5,330,3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1702%；反

对 33,356,2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3194%；弃权 762,80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0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145,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9082%；反对 33,356,2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51.9048%；弃权 762,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70%。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回报措施

以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5,514,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2933%；反

对 33,157,8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1867%；弃权 777,10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329,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1947%；反对 33,157,8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51.5961%；弃权 777,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92%。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无需出具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5,441,1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2443%；反

对32,533,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686%；弃权1,475,20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7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255,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0806%；反对 32,533,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0.6239%；弃权1,475,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955%。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9,425,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9106%；反

对28,153,1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379%；弃权1,870,40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1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4,240,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2811%；反对 28,153,1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3.8084%；弃权1,870,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105%。

9、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5,432,6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2386%；反
对 33,172,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1968%；弃权 843,80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4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247,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0674%；反对 33,172,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51.6196%；弃权 843,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130%。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设立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5,919,0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5641%；反

对 32,754,4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9168%；弃权 775,90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9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733,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8242%；反对 32,754,4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50.9684%；弃权 775,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74%。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8,246,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1217%；反

对28,537,7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953%；弃权2,664,80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3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061,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4465%；反对 28,537,7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4.4069%；弃权2,664,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466%。

12、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9,412,1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9014%；反

对27,489,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936%；弃权2,548,20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5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4,226,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2598%；反对 27,489,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2.7750%；弃权2,548,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652%。

13、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0,129,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3813%；反

对26,906,2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036%；弃权2,413,70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5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4,944,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3759%；反对 26,906,2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1.8681%；弃权2,413,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559%。

14、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9,284,1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8157%；反

对27,412,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426%；弃权2,752,30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1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4,098,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0606%；反对 27,412,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2.6566%；弃权2,752,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828%。

1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2,716,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9098%；反对

28,889,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9543%；弃权2,657,903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35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2,716,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9098%；反对 28,889,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4.9543%；弃权2,657,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359%。

与本议案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已回避表决。
16、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8,387,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4214%；反对

24,625,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916%；弃权2,645,103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7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9,418,2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5907%；反对 24,625,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2.7439%；弃权2,645,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654%。
与本议案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已回避表决。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7、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0,509,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6358%；反

对26,158,2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031%；弃权2,781,40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1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324,5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9677%；反对 26,158,2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0.7042%；弃权2,781,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281%。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8、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8,670,0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4048%；反

对27,809,8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082%；弃权2,969,50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7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484,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1050%；反对 27,809,8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3.2742%；弃权2,969,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208%。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森林律师、方映华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05月12日

证券代码：002334 证券简称：英威腾 公告编号：2026-029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英威腾”）于2026年4月16日召开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6年5月12日召开了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或“本
激励计划”）和《2025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鉴于
公司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设定的业绩考核目标未成就，公司需要对31名激
励对象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2,682,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由822,740,600股减少为820,058,600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17日刊
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22）。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鉴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宜将减少注册资本，公司声明如下：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
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担保。

公司债权人如逾期未向本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
（义务）将由本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同时按照法定程序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注
销和减少注册资本事宜。

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三、债权申报方式
1、申报时间：2026年05月13日至2026年06月27日，工作日8:30-12:00、13:30-17:0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松白路英威腾光明科技

大厦
3、联系人：詹港婷
4、电话：0755-23535413
5、传真：0755-86312612
6、邮箱：sec@invt.com.cn
7、申报所需材料：
（1）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

公司申报债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

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以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
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8、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

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05月12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已于2026年5月11日、2026年5月12日在规定网站及《证券
时报》披露了《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长信均衡策略一年持有期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以通讯方
式召开长信均衡策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
公告》，为了使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顺利召开，根据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现发布《长信基金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长信均衡策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一、会议基本情况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长信均衡策略一年持有期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000
号文注册募集，并于2022年12月13日成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和《长信均衡策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
同》”）的有关约定，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经与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
商一致，决定以通讯方式召开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关于终止长信均衡策略一
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

会议的具体安排如下：
（一）会议的召开方式：通讯方式。
（二）会议投票表决起止时间：自2026年5月28日0:00起至2026年6月14日17:00止（投

票表决时间以基金管理人指定的表决票收件人收到表决票时间或以基金管理人系统记录时
间为准）。

（三）会议通讯表决票将在公证机关的监督下统计。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的事项为《关于终止长信均衡策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以下简称“议案”，详见附件一）。
三、权益登记日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权益登记日为2026年5月27日，即在2026年5月27日在本

基金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均有权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并表决。

四、投票方式
（一）纸质投票（仅适用于机构投资者）
1、本次会议表决票见附件三。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通过剪报、复印或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

下载（https://www.cxfund.com.cn/）等方式获取表决票。
2、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当按照表决票的要求填写相关内容，机构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

表决票上加盖本单位公章或相关经授权的业务专用章（以下合称“公章”），并提供加盖公章的
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
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
决票上加盖本机构公章（如有）或由授权代表在表决票上签字（如无公章），并提供该授权代表
的有效身份证件、护照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复印件，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所签署的
授权委托书或者证明该授权代表有权代表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签署表决票的其他证明文
件，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营业执照、商业登记证或者其他有效注册登记证明复印件，以及
取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的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3、基金份额持有人可根据本公告“五、授权”的规定授权其他个人或机构代其在本次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上投票。受托人接受基金份额持有人纸面方式授权代理投票的，应由受托人
在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并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详见附件二）以及本公告“五、授权”之“（三）
授权方式”中所规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以及受托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或机构主体资格证明
文件等相关文件复印件。

4、以上各项中的公章、批文、开户证明、登记证书等，以基金管理人的认可为准。
5、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需将填妥的表决票和所需的相关文件于会议投票表决起

止时间内（自2026年5月28日0:00起至2026年6月14日17:00止，以基金管理人指定的表决
票收件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通过专人送交、邮寄送达至以下地址或按以下传真号码以传
真的方式送达至下述收件人：

收件人：何洪玉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68号37楼
联系电话：021-61009933
传真：021-61009917
邮政编码：200120
请在表决票或相关文件表面注明：“长信均衡策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专用”。
（二）网络投票（仅适用于个人投资者）
为方便基金份额持有人（个人投资者）参与大会投票，自 2026年 5月 28日 0:00起至 2026

年6月14日17:00止（以基金管理人系统记录时间为准），基金管理人在官方网站设立投票专
区，通过投票专区进行投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应使用开户证件号码及登录密码进行登录，以
核实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身份，确保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益。

五、授权
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仅接受机构投资者以纸面授权的方式授权受托人代为行使表决

权。
为便于基金份额持有人有尽可能多的机会参与本次大会，使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本次大会

上充分表达其意见，基金份额持有人除可以直接投票外，还可以授权他人代为行使表决权。
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基金份额持有人授权他人在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上表决需符合以下规则：

（一）委托人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可委托他人代理行使本次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的表决权。基金份额持有人委托他人投票，需向基金管理人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授
权委托书的格式见附件二）。投资者在申购本基金的同时也可以签署授权委托书，待申购申
请确认后，授权委托书自动生效。

基金份额持有人（含新申购投资者，下同）授权他人行使表决权的票数按该基金份额持有
人在权益登记日所持有的全部基金份额数计算，一份基金份额代表一票表决权。基金份额持
有人在权益登记日未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的，授权无效。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权益登记日是否持有基金份额以及所持有基金份额的数额，以登记机
构的登记为准。

（二）受托人（代理人）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委托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以及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机构和个人，代

为行使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表决权。
为使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得到有效行使，建议基金份额持有人委托本基金的基金管理

人为受托人。基金管理人可发布临时公告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建议增加受托人名单。
（三）授权方式
授权委托书的样本请见本公告附件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通过剪报、复印或登录基金管

理人网站（https://www.cxfund.com.cn/）下载等方式获取授权委托书样本。
1、机构投资者委托他人投票的，应由委托人在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授权委托书的格

式见附件二）上加盖该机构公章，并提供该机构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
记证书复印件等）。如受托人为个人，还需提供受托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如受托人

为机构，还需提供该受托人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
用加盖公章的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以上各项中的公章、批文、开户证明、登记证书等，以基金管理人的认可为准。
2、授权效力确定规则
（1）如果同一委托人多次以有效纸面方式授权的，且能够区分授权次序的，以最后一次纸

面授权为准。不能确定最后一次纸面授权的，如最后时间收到的授权委托有多次，以表示具
体表决意见的纸面授权为准；最后时间收到的多次纸面授权均为表示具体表决意见的，若授
权表示一致，以一致的授权表示为准，若授权表示不一致，视为委托人授权受托人选择其中一
种授权表示行使表决权；

（2）如委托人未在授权委托表示中明确其表决意见的，视为委托人授权受托人按照受托
人的意志行使表决权；如委托人在授权委托表示中表达多种表决意见的，视为委托人授权受
托人选择其中一种授权表示行使表决权；

（3）如委托人既进行委托授权，又送达了有效表决票，则以有效表决票为准，授权视为无
效。

3、对基金管理人授权开始时间及截止时间
基金管理人接收基金份额持有人授权的开始及截止时间为 2026年 5月 28日 0:00起至

2026年6月14日17:00止。将填妥的纸面授权委托书通过专人送交、邮寄或传真送达至基金
管理人的指定地址的，授权时间以基金管理人指定的收件人收到时间为准。具体联系方式如
下：

收件人：何洪玉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68号37楼
联系电话：021-61009933
传真：021-61009917
邮政编码：200120
六、计票
（一）本次表决票的计票方式为：由本基金管理人授权的两名监督员在基金托管人（平安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在表决截止日期后2个工作日内进行计票，并由公证机
关对其计票过程予以公证。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拒派代表对表决意见的计票进行监督
的，不影响计票和表决结果。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每份基金份额享有一票表决权，且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基金
合同另有约定外，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同一类别的每份基金份额享有平等的表决权。

（三）表决票效力的认定如下：
纸质表决票通过专人送交、邮寄或传真送达本公告规定的收件人的，表决时间以基金管

理人指定的表决票收件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通过网络表决的，表决时间以基金管理人系
统记录时间为准。

1、纸面表决票的效力认定
（1）纸面表决票填写完整清晰，所提供文件符合本会议通知规定，且在表决截止时间之前

送达本公告规定的收件人的，为有效表决票；有效表决票按表决意见计入相应的表决结果，其
所代表的基金份额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2）如纸面表决票上的表决意见未选、多选、模糊不清或互相矛盾，但其他各项符合会议
通知规定的，视为弃权表决，计入有效表决票；并按“弃权”计入对应的表决结果，其所代表的
基金份额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3）纸面表决票上的签字或盖章部分填写不完整、不清晰的，或未能提供有效证明基金份
额持有人身份或受托人经有效授权的证明文件的，或未能在投票截止时间之前送达本公告规
定的收件人的，为无效表决票；无效表决票不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
份额总数。

（4）基金份额持有人重复提交纸面表决票的，如各表决票表决意见相同，则视为同一表决
票；如各表决票表决意见不相同，则按如下原则处理：

①送达时间不是同一天的，以最后送达的填写有效的表决票为准，先送达的表决票视为
被撤回；

②送达时间为同一天的，视为在同一表决票上做出了不同表决意见，视为弃权表决，计入
有效表决票；

③送达时间按如下原则确定：专人送达的以实际递交时间为准，邮寄的以本公告规定的
收件人收到的时间为准，传真的以本公告规定的收件人传真接收到的时间为准。

2、网络表决票的效力认定
（1）网络投票的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14日17:00（以基金管理人系统记录时间为准）。
（2）网络投票系统仅支持单次投票，基金份额持有人通过网络投票的结果无法修改，请持

有人谨慎投票。
七、决议生效条件
（一）本人直接出具表决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

基金份额不小于在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50%（含50%）；
（二）议案应当由提交有效表决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含三分之二）通过；
（三）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的事项，将由本基金管理人自表决通过之日起五

日内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
八、重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及重新授权
如本人直接出具表决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代表的基

金份额未达到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50%以上（含50%），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
基金法》和《基金合同》相关规定，基金管理人可在本次公告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时间
的三个月以后、六个月以内就本次大会审议的议案重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重新召集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应当有代表权益登记日1/3以上（含1/3）基金份额的基
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参加，方可召开。重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时，除非授权文件
另有载明，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授权期间基金份额持有人做出的各类授权依然有效，但
如果授权方式发生变化或者基金份额持有人重新做出授权，则以最新方式或最新授权为准，
详细说明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重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通知。

九、本次大会相关机构
（一）召集人：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专线：4007005566
联系人：何洪玉
联系电话：021-61009933
传真：021-61009917
网址：https://www.cxfund.com.cn
电子邮件：service@cxfund.com.cn
（二）基金托管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7号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5023号平安金融中心B座26楼
联系人：董德程
联系电话：0755-88674238
（三）公证机构：上海市普陀公证处
办公地址：上海市常德路1211号宝华大厦11层
邮编：200060
联系人：黄彦
联系电话：021-52562233-351

（四）律师事务所：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256号华夏银行大厦1405室
邮编：200120
联系人：姜亚萍
联系电话：021-51150298
十、重要提示
（一）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邮寄表决票时，充分考虑邮寄在途时间，提前寄出表决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本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本次大会需要

本人直接出具表决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
达到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50%以上（含50%）方可举行，经出席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基
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通过才能做出有效决议。

（三）上述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有关公告可通过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网站（https://
www.cxfund.com.cn）查阅，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4007005566（免长话费）咨询。

（四）本公告的有关内容由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解释。
附件一：《关于终止长信均衡策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

议案》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样本）
附件三：长信均衡策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票（纸

质表决票，仅限机构投资者）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6年5月13日

附件一：
《关于终止长信均衡策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
长信均衡策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根据市场环境变化，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我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

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长信均衡策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经与基金托管人平安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提议终止《基金合同》。

《基金合同》终止的具体方案和程序可参见《关于终止长信均衡策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的说明》。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6年5月13日
关于终止长信均衡策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的说明
根据市场环境变化，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长信均衡策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提议终止《基金合同》，具体方案如下：

一、方案要点
1、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并公告前的基金运作
在通过《关于终止长信均衡策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

案》的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并公告前，本基金仍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运作方式进行运作。
基金管理人可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暂停接受投资人的申购、转换转入申请，具体

详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2、基金财产清算
(1)审议《关于终止长信均衡策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

案》（以下简称“议案”）的持有人大会决议自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
基金管理人将自决议生效之日起按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
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因本基金是采用持有期的运作方式，为了更好地满足投资者需求，基金管理人提请持
有人大会在上述议案通过后豁免本基金《基金合同》中关于一年持有期以及基金投资限制等
的相关规定，并授权基金管理人负责落实在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安排一段选择期间以备
投资者选择赎回，但期间不办理投资者的申购业务，具体安排以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持有
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为准。对于在前述选择期间赎回的投资者，本基金将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7日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收取1.5%的赎回费；对持续持有期不少于7日但少于30日的C类基金
份额持有人收取0.5%的赎回费；对持续持有期不少于7日但少于30日的A类基金份额持有人
收取 0.75%的赎回费，对持续持有期不少于 30日但少于 6个月的A类基金份额持有人收取
0.5%的赎回费，并按规定将部分赎回费计入基金财产，具体以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
告为准。

(3)自选择期间结束后的下一日起，本基金即进入清算程序，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停止
收取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基金销售服务费。

(4)自出现《基金合同》终止事由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成立清算小组，基金管理人组织基
金财产清算小组并在中国证监会的监督下进行基金清算。基金财产清算小组成员由基金管
理人、基金托管人、符合《证券法》规定的注册会计师、律师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人员组成。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

(5)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1)《基金合同》终止情形出现时，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统一接管基金；
2）对基金财产和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和确认；
3）对基金财产进行估值和变现；
4）制作清算报告；
5）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进行外部审计，聘请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

见书；
6）将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7）对基金剩余财产进行分配。
(6)基金财产清算的期限为6个月，但因本基金所持证券的流动性受到限制而不能及时变

现的，清算期限相应顺延。
(7)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算费用

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剩余财产中支付。
(8)基金财产清算剩余资产的分配
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

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3、基金财产清算完毕，清算结果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予以公告后，基金合同终止。
二、终止《基金合同》的可行性
1、法律层面

《基金合同》第十九部分第二条约定，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终止《基金合同》
的，本基金《基金合同》应当终止。

《基金合同》第八部分约定，本次持有人大会审议的事项须经特别决议通过，在同时符合
以下条件时，决议方可生效：

(1)本人直接出具表决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
金份额不小于在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50%（含50%）；

(2)直接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受托代表他人出具表决意见的代理人，同时提

交的持有基金份额的凭证、受托出具表决意见的代理人出具的委托人持有基金份额的凭证及
委托人的代理投票授权委托证明符合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和公告的规定，并与基金登记机
构记录相符；

(3)经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
通过。

因此，终止《基金合同》不存在法律方面的障碍。
2、准备工作有序进行
为了保障长信均衡策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大会的顺利召开，基金管

理人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筹备持有人大会事宜，并与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部分机构投
资者和个人投资者进行了沟通，制定了投资者通过通讯方式参与持有人大会的方式方法，从
而保证持有人大会可以顺利进行。

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将根据《基金合同》中有关基金财产清算的规定，成立基金财产
清算小组。基金财产清算小组成员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符合《证券法》规定的注册会
计师、律师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人员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
本基金的管理人、托管人已就财产清算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充分准备，技术可行。清算报告将
由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外部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三、终止《基金合同》的主要风险及预备措施
1、议案被持有人大会否决的风险及预备措施
本次《基金合同》终止的主要风险是议案被持有人大会否决的风险。
在设计议案之前，基金管理人已对部分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了走访，认真听取了持有人

意见，拟定议案综合考虑了持有人的要求。议案公告后，基金管理人还将再次征询意见。如
有必要，基金管理人将根据持有人意见，对《基金合同》终止议案进行适当的修订，并重新公
告。基金管理人可在必要情况下，预留出足够的时间，为二次召集或推迟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的召开做充分准备。

如果议案未获得持有人大会批准，基金管理人计划按照有关规定重新向持有人大会提交
议案。

2、流动性风险及预备措施
在《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长信均衡策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的公告》公告后或《关于终止长信均衡策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
关事项的议案》经大会审议通过并生效后，部分基金份额持有人可能根据届时的赎回选择期
安排选择赎回其持有的基金份额。

在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前，持有人在赎回选择期间申请赎回其持有的基金份额将参考
《基金合同》约定的在赎回开放日内办理赎回业务的相关安排进行，具体安排以基金管理人届
时发布的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为准。如果发生了巨额赎回、可以暂停赎回或延缓支付赎
回款项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基金当时的资产组合状况决定全额赎回或部分延期赎
回、延缓支付赎回款项，或暂停接受基金的赎回申请。同时，基金管理人也会提前做好流动性
安排，对资产进行变现以应对可能的赎回。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基金管理人不再接受持
有人提出的赎回申请。敬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关注本基金的流动性风险。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样本）

本机构特此授权________代表本机构参加投票截止日为2026年6月14日17:00的以通讯
方式召开的长信均衡策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代为全权
行使对所有议案的表决权。表决意见以受托人的表决意见为准。本授权不得转授权。

上述授权有效期自签署日起至审议上述事项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束之日止。
若长信均衡策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重新召开审议相同议案的持有人大会的，除
非授权文件另有载明或基金份额持有人重新作出有效授权，本授权继续有效。

委托人信息：
机构名称（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姓名：
机构证件类型：
机构证件号码（填写）：
基金账户号：
受托人（签字或盖章）：
受托人证件类型：
受托人证件号码（填写）：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填写注意事项：
1、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委托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以及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机构和个人，

代为行使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的表决权。
2、如果同一委托人多次以有效纸面方式授权的，且能够区分授权次序的，以最后一次纸

面授权为准。不能确定最后一次纸面授权的，如最后时间收到的授权委托有多次，以表示具
体表决意见的纸面授权为准；最后时间收到的多次纸面授权均为表示具体表决意见的，若授
权表示一致，以一致的授权表示为准，若授权表示不一致，视为委托人授权受托人选择其中一
种授权表示行使表决权；如委托人未在授权委托表示中明确其表决意见的，视为委托人授权
受托人按照受托人的意志行使表决权；如委托人在授权委托表示中表达多种表决意见的，视
为委托人授权受托人选择其中一种授权表示行使表决权；如委托人既进行委托授权，又送达
了有效表决票，则以有效表决票为准，授权视为无效。

3、以上授权是基金份额持有人就其在权益登记日持有的本基金全部份额（含截至权益登
记日的未付累计收益）向代理人所做授权。

4、本授权委托书（样本）中“机构证件号码”，指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或申购本基金时的证
件号码或该证件号码的更新。

5、如本次持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投资者未持有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则其授权无效。
附件三：

长信均衡策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票（纸质表决票，仅限机构投资者）

基金份额持有人名称

基金账号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审议事项

《关于终止长信均衡策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

基金份额持有人/受托人（代理人）签名或盖章2026年 月 日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投票相关工作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说明：1、请以打“√”方式在审议事项后注明表决意见。2、持有人必须选择一种且只能选择一种表决意见。3、表决意见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全部基金份额的表决意见。4、表决意见未选、多选或模糊不清、相互矛盾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全部基金份
额的表决结果均计为“弃权”，计入有效表决票。5、签名或盖章部分填写不完整、不清晰，或在截止时间之后送达本公告规定的收件人的表决票计为无效
表决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长信均衡策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